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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15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時間：中華⺠國115年5月21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 

地點：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99號2樓（犇亞會議中心208會議廳） 

股東會召開方式：實體 

開會程序： 

⼀、宣佈開會 

二、主席就位 

三、覆頌「企業精神」 

四、主席致詞 

五、報告事項 

六、承認事項 

七、討論事項 

八、臨時動議 

九、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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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14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敬請 鑒核。 
 

營 業 報 告 書 

(⼀) 經營方針 
  本公司秉持『永續經營，穩健成⻑』的經營理念，創造合理利潤，分享員工
與股東，回饋社會。為了落實此⼀理念，本公司之經營方針： 
1. 強化土地開發能力，採取自購土地與合建策略並進，確保土地資源之取得。 
2.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規劃合乎人性化的高質產品，以利去化，減少餘屋庫存。 
3. 注重工程品質與售後服務，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與商譽，增加客戶的信賴與認

同感。 
4. 妥善規劃人力資源與運用，重視員工的教育訓練與福利制度，以提昇工作效率。 
5. 健全財務結構，嚴控預算與稽核作業，以保障公司獲利與經營績效。 

(二) 實施概況 
  截至114年三豐AIT已取得使用執照，並於115年第1季辦理交屋作業、雲極
施工至17F樓板灌漿完成、雲迪案進行至鋁窗及室內粉刷完成、都市更新開發之
雲都案施工至2F樓板灌漿完成、位於承德路三段雲承案施工至5F樓板灌漿完成
、中正區南昌路合建案施工至8F樓板灌漿完成及位於內湖環山路日麗案進行至1F
樓板灌漿完成。另尚有天⺟天⽟街都更案已拆屋完成。 

(三) 114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114年度合併營業收入5,780仟元，較113年度合併營業收入684,936
仟元減少99.16%，114年度合併稅後淨損29,939仟元，較113年度合併稅後淨
利84,835仟元減少114,774仟元，變動減少135.29%，每股盈餘為-0.13元，茲
就經營成果表列如下： 
1. 合併損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4 年度金額 113 年度金額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5,780 684,936 (679,156) (99.16) 

營業成本 1,610 522,184 (520,574) (99.69) 

營業毛利 4,170 162,752 (158,582) (97.44) 

營業費用 66,619 67,186 (567) (0.84) 

營業利益(損失) (62,449) 95,566 (158,015) (165.3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2,510 25,085 7,425 29.6 

稅前淨利 (29,939) 120,651 (150,590) (124.81) 

所得稅利益(費用)  0 (35,816) 35,816 (100.00) 

本期淨利(損) (29,939) 84,835 (114,774) (135.29) 

每股盈餘(元) (0.13)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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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體損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4 年度金額 113 年度金額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5,900 685,056 (679,156) (99.14) 

營業成本 1,610 453,108 (451,498) (99.64) 

營業毛利 4,290 231,948 (227,658) (98.15) 

營業費用 53,817 54,537 (720) (1.32) 

營業利益(損失) (49,527) 177,411 (226,938) (127.9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9,593 (56,736) 76,329 134.53 

稅前淨利 (29,934) 120,675 (150,609) (124.81) 

所得稅利益(費用) 0 (35,816) 35,816 100.00 

本期淨利(損) (29,934) 84,859 (114,793) (135.27) 

每股盈餘(元) (0.13) 0.37   

(四) 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未公開財務預測。 

(五)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流動性分析 

(1) 合併流動性分析 

年度 
項目 

114.12.31 113.12.31 增減比例% 

現金流量比率(%) (22.66) (24.62) 1.96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79.33) (77.53) (1.80) 

現金再投資比率(%) (25.67) (22.20) (3.47) 

增減比例變動分析說明：變動比率未達20%。 
 

(2) 個體流動性分析 

年度 
項目 

114.12.31 113.12.31 增減比例% 

現金流量比率(%) (15.28) (26.36) 11.08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54.96) (61.57) 6.61 

現金再投資比率(%) (21.02) (24.83) 3.81 

增減比例變動分析說明：變動比率未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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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獲利能力分析 

(1) 合併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增減比率% 

資產報酬率(%) (0.42) 1.54 (1.96) 

股東權益報酬率(%) (0.96) 2.83 (3.79) 

占 實 收 資 本
比率(%) 

營業利益 (2.64) 4.21 (6.85) 

稅前純益 (1.27) 5.31 (6.58) 

純益率(%) (517.98) 12.39 (530.37) 

每股盈餘(元) (0.13) 0.37  
 

(2) 個體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增減比率% 

資產報酬率(%) (0.44) 1.50 (1.94) 

股東權益報酬率(%) (0.96) 2.83 (3.79) 

占 實 收 資 本
比率(%) 

營業利益 (2.10) 7.81 (9.91) 

稅前純益 (1.27) 5.32 (6.59) 

純益率(%) (507.36) 12.39 (519.75) 

每股盈餘(元) (0.13) 0.37  
 
(六) 研究發展狀況 

1. 最近年度研究發展支出及成果 
(1) 藉由申請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獎勵、危險老屋獎勵，以與地主合建共同開

發興建老舊社區為高品質之住商混合大樓為主，降低土地取得成本，創造
較高之利潤。 

(2) 積極尋求地段好，地價適中之地點推廣高質化住宅，以求順利去化，小量
多案，並可廣植社會大眾對公司的品牌印象。 

(3) 產品設計規劃，考慮建蔽率，容積率之規定，充分運用可建面積，朝深基
礎，高樓層之方向設計規劃，並賦予產品生命，使產品趨向合理化、實用
化、人性化、精緻化，使符合市場需求的建築商品。 

(4) 藉由廠商資料表及對廠商結案報告之評估，慎選優良廠商，強化預算管理
，加強工期控制以降低成本，提升經營合理效率。 

(5) 位於大同區近年來已興建完工之「豐華匯」、「問鼎匯」、「第⼀匯」、
「三豐雙匯」、「⻑安匯」、「保生大帝紀念館」、「三豐AIT」及正興
建中之「雲極」、「雲迪」、「南昌路案」、「三豐雲都」、「三豐雲承」
及「日麗」，無論是外觀之設計及施工品質，均獲客戶極高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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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研究發展計畫  
(1) 強化土地開發能力，採取自購土地與合建策略並進，確保土地資源之取得。 
(2) 採用新工法、蒐集新建材資訊，以掌握施工進度、成本與品質。 
(3) 全面推動制度化管理，強化授權，促進分工，使人盡其才以提昇本公司的

工作品質及高效率之經營。 
(4) 各項業務的推動，以加強電腦化作業，提高工作效率，使客戶得到最好的

服務，建立產品口碑及品牌知名度，達成永續經營目標。 
(5) 本公司主要係提供土地開發建設服務，不適用研發投資。 

 
(七) 結語 

親愛的股東們： 
感謝各位⻑期以來對三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與⿎勵！⾸先誠摯向各位股東
報告本公司2025年度各開發進度及營建工程狀況： 
2025年開發與工程進度報告 
1. 三豐 AIT 案（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段） 

建築規劃：地上10層、地下3層，基地面積215.03坪，已於2025年12月完成
興建，並於2026年第⼀季完成交屋作業，銷售率達99%（尚餘1戶），預計總
銷售金額約新臺幣6億元。 

2. 雲迪案（台北市大同區⺠樂街與歸綏街口） 
建築規劃：地上15層、地下5層，基地面積346.67坪，已全數完銷，總銷售金
額約新臺幣15.9億元，目前工程持續進行中，預計於2026年完工交屋。 

3. 雲極案（台北市大同區⺠生⻄路） 
建築規劃：地上24層、地下6層，基地面積668.83坪，銷售率達99%（尚餘1
戶），預計總銷售金額約新臺幣36.4億元，目前工程持續進行中，預計於
2027年完工交屋。 

4. 雲承案（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128號） 
建築規劃：地上11層、地下4層，基地面積188.46坪，已全數完銷，總銷售金
額約新臺幣7.36億元，目前工程持續進行中，預計於2027年完工交屋。 

5. 雲都案（台北市承德路） 
建築規劃：地上23層、地下5層，基地面積694.05坪，目前尚未推案銷售，工
程持續進行中，預計於2027年完工交屋。 

6. 南昌路案（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段16號） 
建築規劃：地上15層、地下3層，基地面積134.92坪，目前尚未推案銷售，工
程持續進行中，預計於2027年完工交屋。 

7. 日麗案（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二段） 
建築規劃：地上11層、地下3層，基地面積269.53坪，刻正預售中，截至
2025年底銷售率為39.7%，工程持續進行中，預計於2027年完工交屋。 

8. 天⽟街案（台北市士林區天⽟街67、69號） 
建築規劃：地上15層、地下3層，基地面積142.18坪，已於2025年8月取得建
築執照，目前已動工興建，尚未推案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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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發展計畫 

本公司持續積極拓展都更及公劃都更案件，已推動及規劃中之主要開發案如下： 

⻑安⻄路案（公劃都更案），基地面積435坪 

⻑安⻄路101號案（都更案），基地面積641.91坪 

重慶北路三段31-1號案（公劃都更案），基地面積464.94坪 

延三夜市案（都更案），基地面積665.75坪 

昌吉街案（公劃都更案），基地面積664.59坪 

和平⻄路案（都更案），基地面積698.17坪 

 
展望2026 

2025年因受政府房貸緊縮的影響，買氣趨冷，房屋銷售稍有停滯狀態，且市場競爭
劇烈，然而2025年是這波市場最壞的時刻！ 

面對市場挑戰，本公司仍秉持穩健經營原則，持續選擇具發展潛力之優質地段，堅持
良好建築品質，致力於打造兼具美感與安全性的建築作品，作為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之
方向與目標。 

各年度完工建案規劃如下： 

2026年完工建案有三豐AIT案、雲迪案 

2027年完工建案有南昌路案、雲承案、雲極案、雲都案及日麗案 

2028年完工建案有天⺟天⽟街案 

隨著各建案陸續完工交屋，本公司營運績效可望逐年穩健成⻑。 

再次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與⿎勵，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董事⻑：東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人：藍麗華    會計主管：石淑瑛  
代表人：洪敏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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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4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 本公司114年度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

提出審查報告書，敬請 鑒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114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包括合併及個體報表)及盈餘

分配表，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巧穎會計師及王彥鈞會計師查核

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開各項表冊業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

爰依證券交易法第14-4條及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 上 
 
 
本公司115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顏 國 隆 
 
 
 
 

 
 
 

中 華 ⺠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8 

三、114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 

 ⼀、 依本公司章程第25條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按稅前淨利提撥員工

酬勞不低於2%及提撥董事酬勞不高於2%。 

 二、 114年度結算未含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稅前淨損29,934,459元，爰擬114

年度不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三、 上項酬勞分派，業經115年3月3日第6屆第4次薪酬委員會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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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4年度董事酬勞給付情形報告。 

說明： 

 ⼀、 本公司董事酬勞給付政策係依公司年度獲利提撥⼀定比例作為董事酬勞，其提撥比例得參考同業通常⽔準，並授權董

事會議定之。另依公司章程規定，董事酬勞提撥比例不高於年度獲利之2%，給付對象包括全體董事。 

 二、各董事個別酬勞明細如下： 

職稱 姓名 

董事酬金 
A、B、C 及 D 

等四項總額及占 
稅後純益之比例 

(註 10)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
E、F 及 G 等七
項總額及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註

10) 

有無領
取來自 
子公司
以外轉
投資事
業或⺟
公司酬
金 (註

11) 

報 酬 
(A) (註 2) 

退 職 
退休金 

(B) 

董事酬勞 
(C) (註 3) 

業 務 
執行費用 
(D)(註 4) 

薪資、獎金 
及特支費等

(E)(註 5) 

退 職 
退休金 

(F) 

員工酬勞 
(G) (註 6)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董 事 
東台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洪敏夫 

0 0 0 0 0 0 50 50 
50 

-0.17% 
50 

-0.17% 
1,952 1,952 104 104 0 0 0 0 

2,106 
-7.04% 

2,106 
-7.04% 

0 

董 事 
財團法人金沙文教基金會 
代表人：洪憶菁 

0 0 0 0 0 0 50 50 
50 

-0.17% 
50 

-0.17% 
1,265 1,265 0 0 0 0 0 0 

1,315 
-4.39% 

1,315 
-4.39% 

0 

董 事 
有力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懿偉 

0 0 0 0 0 0 50 50 
50 

-0.17% 
50 

-0.17% 
0 0 0 0 0 0 0 0 

50 
-0.17% 

50 
-0.17% 

0 

董 事 
宏鼎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陳德峰 

0 0 0 0 0 0 50 50 
50 

-0.17% 
50 

-0.17% 
0 0 0 0 0 0 0 0 

50 
-0.17% 

50 
-0.17% 

0 

獨 董 顏  國  隆 0 0 0 0 0 0 50 50 
50 

-0.17% 
50 

-0.17% 
0 0 0 0 0 0 0 0 

50 
-0.17% 

50 
-0.17% 

0 

獨 董 葛  百  鈴 0 0 0 0 0 0 50 50 
50 

-0.17% 
50 

-0.17% 
0 0 0 0 0 0 0 0 

50 
-0.17% 

50 
-0.17% 

0 

獨 董 吳 振 棨 0 0 0 0 0 0 50 50 
50 

-0.17% 
50 

-0.17% 
0 0 0 0 0 0 0 0 

50 
-0.17% 

50 
-0.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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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4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提請  承認。 

說明： 

⼀、 本公司114年度財務報表，包括：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

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及114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業經編製完竣，除

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外，並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巧穎會計師及王彥鈞

會計師查核竣事。 

二、 前項財務報表，請參閱本⼿冊第23～38頁。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4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 

⼀、 本公司114年度決算稅後淨損為29,934,459元，本年度不進行盈餘分配並將

可供分配盈餘全數結轉列為期末未分配盈餘。 

二、 114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冊第39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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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案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請核議。（董事會提） 

說明：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4年7月24日金管證發字第1140383333號令規定
辦理。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其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七條：應辦理公告及申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
期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使

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使用權資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不在此限。 

二、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三、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
之⼀： 
（⼀）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

百億元，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二）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百
億元以上，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十億元以上。 

第七條：應辦理公告及申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
期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使

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使用權資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不在此限。 

二、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三、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
之⼀： 
（⼀）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

百億元，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二）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百
億元以上，未達五百億元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

配合修正 
第⼀項第四款新
增第三目，針對
實收資本額達五
百億元以上，公
告標準提高為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
五以上，併同修
正第⼀項第四款
第二目，針對實
收資本額達⼀百
億元以上，未達
五百億元，公告
標準為交易金額
達十億元以上。 
新增第⼀項第七
款針對實收資本
額達五百億元以
上之公開發行公
司，於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債
、普通公司債及
未涉及股權之⼀
般金融債券，公
告標準提高為交
易金額達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五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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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五、 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或
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其中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百億元以上，處分自行興建完
工建案之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 

六、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 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 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

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
之外國公債。 

（二）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初級市場認購國外公債
或募集發行之普通股公司
債及未涉及股權之⼀般金
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
託基金，或申購或賣回指
數投資證券。 

（三）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 每筆交易金額。 
二、 ⼀年內累積與同⼀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元以上。 
（三） 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五百

億元以上，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五、 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或
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其中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百億元以上，處分自行興建完
工建案之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 

六、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億元以
上之公開發行公司，於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債
、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
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
，非屬第八款但書各目情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八、 除前七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 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

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
之外國公債。 

（二）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初級市場認購國外公債
或募集發行之普通股公司
債及未涉及股權之⼀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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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三、 ⼀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開發計畫不
動產或使用權資產之金額。 

四、 ⼀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有價證券之
金額。 

前項所稱⼀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證期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
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
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
公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
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置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至少保存五年。 

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
託基金，或申購或賣回指
數投資證券。 

（三）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 每筆交易金額。 
二、 ⼀年內累積與同⼀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 ⼀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開發計畫不
動產或使用權資產之金額。 

四、 ⼀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有價證券之
金額。 

前項所稱⼀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證期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
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
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
公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
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置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至少保存五年。 

第二十二條之⼀：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
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
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第二十二條之⼀：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
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
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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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十元者，本處理程序有關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
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
之。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十元者，本處理程序有關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
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
之；本處理程序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公
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本處理程序有關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百億元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
⺟公司業主之權益新臺幣二百億元計
算之；本處理程序有關實收資本額達
新臺幣五百億元之交易金額規定，以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新臺幣⼀千
億元計算之。 

第二十三條：施行日期 
⼀、 本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並經董
事會通過後，再提報股東會同意
，修正時亦同。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與理由列入
會議紀錄。 

二、 本處理程序訂定於中華⺠國88
年11月29日。第1次修訂於中華
⺠國92年3月12日… 、第9次修
訂於中華⺠國110年7月23、第
10次修訂於中華⺠國111年5月
26日。 

第二十三條：施行日期 
⼀、 本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並經董
事會通過後，再提報股東會同意
，修正時亦同。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與理由列入
會議紀錄。 

二、 本處理程序訂定於中華⺠國88
年11月29日。第1次修訂於中華
⺠國92年3月12日… 、第9次修
訂於中華⺠國110年7月23、第
10次修訂於中華⺠國111年5月
26日、第11次修訂於中華⺠國
115年5月21日。 

 

 

決議：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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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三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章 總  則 

第 ⼀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三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
定為SUN FON CONSTRUCTION CO., LTD.。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2. 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3. 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4. 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5. 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6. H701070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 
7. H701080 都市更新重建業。 
8. H701090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業。 
9. H703090 不動產買賣業。 
10. 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11. H703110 老人住宅業。 
12. E801010 室內裝潢業。 
13. F211010 建材零售業。 
14.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 所有轉投資總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視業務之必要
得對外保證。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四 條： 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之。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拾億元，分為參億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
元，其中未發行股份由董事會視公司業務需要分次發行。 

第 六 條：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股份，轉讓之對象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之對象，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
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 

第 七 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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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股票之轉讓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前三十日內，
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 九 條： 本公司辦理股東之股務相關作業，除法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
悉依公司法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十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次，於每會計年度終結後六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十⼀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
代理人出席。除依公司法第177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
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表決權，但依公司法第179條規定本公司及子公司持
有本公司之股份，無表決權。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
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股東之同意行之，依主管機關規定，
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
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十五日前，將
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本公司得以視訊方式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開股東會。 

第十五條： 股東會開會之主席，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以董事⻑任之，董事⻑因事缺
席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者
，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人擔任之。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記載會議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及決議方法，並應記載議
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議事錄應與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
書⼀併保存於公司。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至九人。董事人數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至少三人。 
董事之選舉採公司法第192條之1候選人提名制度。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
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董事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 

第十七條之⼀：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
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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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
推⼀人為董事⻑，並得設副董事⻑⼀人，由董事以同⼀方式互選之，執行
本公司⼀切事務，董事⻑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九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外，應有董事半數以上出席，並以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其決議錄應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
日內分發各董事，議事錄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議事錄應與出
席董事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併保存於公司。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應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前項代理人以
受⼀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畫面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畫面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第二十條： 董事⻑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
理。 

第廿⼀條： 董事之報酬，得依同業通常⽔準支付報酬，報酬授權董事會議定之。 
第廿二條：刪除。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廿三條：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人，副總經理及經理若⼲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
照公司法第29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廿四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編造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並提請股東會承認。 
1. 營業報告書 
2. 財務報表 
3.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廿五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按稅前淨利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2%及提撥董監酬
勞不高於2%，其發放員工酬勞對象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員工酬勞數額中，應配發基層員工酬勞不低於30%。員工酬勞及董監酬
勞分派，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先預留彌補虧損數
，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第廿五條之⼀： 本公司每年決算之當期淨利，應先彌補虧損，次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
餘公積並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其餘額加計上⼀年
度累積未分配盈餘後，提撥百分之三十以上之股東股利，惟前述盈餘
提供分派之比率及股東現金股利之比率，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
狀況，經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股東股利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數之百分之十，但現金股利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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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低於0.1元或當年度有重大資本支出規劃時，得改以股票股利發放。 
如當年度獲利每股低於0.5元時，則前項股東股利得予保留。 
如有前⼀年度累積或當年度發生但當期淨利不足提列之股東權益減項
，應自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並於
提撥供分派前先行扣除。 
前述盈餘分派由董事會擬具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辦理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廿六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廿七條： 本章程自呈奉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生效，修改時亦同。 
第廿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國77年1月11日，第1次修正於⺠國78年6月1日，第

2次修正於⺠國78年7月18日，第3次修正於⺠國79年6月20日，第4次修
正於⺠國79年7月23日，第5次修正於⺠國80年6月20日，第6次修正於⺠
國81年6月10日，第7次修正於⺠國83年6月2日，第8次修正於⺠國84年
4月7日，第9次修正於⺠國85年5月29日，第10次修正於⺠國86年5月2
日，第11次修正於⺠國87年6月4日，第12次修正於⺠國89年4月29日，
第13次修正於⺠91年5月30日，第14次修正於⺠國92年5月30日，第15
次修正於95年6月14日，第16次修正於99年6月9日，第17次修正於101
年6月15日，第18次修正於102年6月21日，第19次修正於103年6月4日
，第20次修正於105年5月27日，第21次修正於107年5月29日，第22次
修正於109年5月28日，第23次修正於110年7月23日，第24次修正於111
年5月26日，第25次修正於113年5月23日，第26次修正於11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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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三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

前為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書載明下列事項： 

1. 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2.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

時之處理方式。 

二、 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出席之股數、議事⼿冊、年報及會議補充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股東會

以梘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

司登記。 

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三、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

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股東以出具⼀委託書，並以委託⼀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

，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或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

期撤銷者，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

，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四、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

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五、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擔任之，董事⻑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副董事⻑代理之，無副董事⻑或副董事⻑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指定常務董事⼀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人代理

之，董事⻑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人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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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人擔任之。 

六、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七、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或錄影，並至少保存⼀年。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本公司股東會如採視訊會議時，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

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及錄影，並

於本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八、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

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

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

公司法第⼀百七十五條第⼀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個月內

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

二點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

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人擔任主席

，繼續開會。 

十、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擾，違

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十⼀、 同⼀議案每⼀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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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議案僅得推由⼀人發言。 

十三、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

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議案提問次數不得

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 

十四、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 

十五、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

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記錄。如有選舉時，宣布結果應包含當選董事

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次性計票，宣布各

項議案表決及選舉結果，並即時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十六、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十七、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通過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股東每股有⼀表決權，但依公司法自⼰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 

十八、 同⼀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案

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

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二十、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辦理。 

二十⼀、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二十二、 本規則訂立於⺠國79年6月20日，第1次修正於⺠國88年5月29日，第2次修

正於⺠國91年5月30日，第3次修正於⺠國110年7月23日，第4次修正於⺠

國11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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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董事股權資料 

(⼀) 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暨股東名簿記載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   稱 應持有股數 股東名簿登記股數 

董   事 12,000,000 股 35,509,802 股 

註：停止過戶日：115年3月23日 
 
(二) 董事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 稱 姓          名 
股東名簿 

登記股數持股 
比率 

董 事 ⻑ 東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敏夫 15,288,524 6.47% 

董 事 財團法人金沙文教基金會 代表人：洪憶菁 1,514,979 0.64% 

董 事 有力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懿偉 15,899,633 6.73% 

董 事 宏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德峰 2,806,666 1.18% 

獨立董事 顏國隆 0 0% 

獨立董事 葛百鈴 0 0% 

獨立董事 吳振棨 0 0% 

註：停止過戶日：115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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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150 ( ) (319) (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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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500 (35,089) (22,047)
AAAA ( ) (670,974) (783,354)

BBBB
B00010 (160,553) (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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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13 1 1 12 31

( )

38



39




